安徽省碳中和基金关于公开征集子基金

管理机构结果的公示
安徽省碳中和基金于2022年12月2日发布公告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子基金管理人。现将公开征集结果公示如下：
一、新能源产业链壹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国信弘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二、新能源产业链贰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华安嘉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三、新能源产业链叁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上海十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四、绿能环保壹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

五、绿能环保贰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

六、智慧能源壹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宁波九格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七、智慧能源贰号基金

拟中选管理机构：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（2023年2月15日-2023年2月17日），期间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以实名方式书面向安徽省碳中和基金提出。

联系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E1栋基金大厦A座7楼

联系人：伍玉欢

联系方式：0551-63715019

安徽省碳中和基金有限公司

2023年2月15日

